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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研究” 

课题组工作进展情况 

  

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方立同志负责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自2005年4月启动以来，工作进展顺利，一批阶段性

研究成果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发挥了咨询参考作用。 

一、主要活动和写作进展 

课题获准立项后，中央政策研究室有关局抽调人员成立课题组，方立同志4次主

持召开课题组全体会议，反复研究拟定提纲，明确各个阶段的具体任务，及时调整

研究方案。到目前为止，共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报课题组《简报》5

期，分别就课题研究计划、写作提纲、调研安排、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等作了专题汇

报。同时，按照方立同志要求，《理论篇》、《实践篇》、《措施篇》三个小组之

间，加强经常性的沟通协调，及时交流情况，及早发现问题，避免研究内容交叉重

复，少走弯路，初步形成了各部分之间既相互衔接、又各具特色的写作布局。经过

课题组成员的共同努力，目前三部分基本上写出了初稿，其中有的篇目已按照方立

同志和各小组牵头人的要求修改了多次。 

二、调研情况 

为切实加强课题研究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课题组始终重视做好

调研工作。一是带着问题进行实地调研。按照事先确定的题目，方立同志亲自带领

课题组有关人员用了10天时间，先后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芬河市、大庆市和吉

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延边自治州等地进行实地调研，走访了不同类型的农村、城



市社区、企业、学校、边贸口岸等基层单位，形成了一批生动鲜活的专题调研材

料。同时，各小组为广泛收集第一手材料，及时解决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曾

分别到甘肃、河南、四川等地进行调研。二是积极开展案头调研。由方立同志牵头

主持召开会议，确定一批案头调研题目，通过收集现有材料、召开小型座谈会、个

别走访等多种形式集思广益，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质量较高的调研

成果。 

三、阶段性成果及其利用情况 

到目前为止，阶段性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是为中央有关会议提供参考资料。分《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范围》、《和谐

社会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谐社会建设的着力点》三部分共20多个专题，近

10万字。 

二是共有18篇专题材料，通过中央政策研究室的《简报》和《送阅件》，报送

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有的材料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并做出重要批示。有关专题

和具体内容如下：《项城市建立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确保企业军转干部稳定》

（有批示）、《江苏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节机制》、《妥善安排失地农民》、《实施

小额贷款，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建立爱心超市，探索扶贫济困的新路

子》、《改善外来工居住和管理条件的有益探索》、《构建劳务输出良性机制的有

益探索》、《延边对城乡低保家庭贫困学生实行专项救助》、《让贫困学子在关爱

中成长》、《云梦县积极创建“五个三”和谐新村》、《用机制化解群众上访》、

《真情建设多民族和谐社区》、《妥善解决农村新的土地承包纠纷》、《产业链上

建支部，发展致富促和谐——定西市安定区创建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实践与启

示》、《推进和谐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加快中俄边境贸易发展的几

点建议》、《应高度重视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上）、（下）》。上述部分成果已刊

登国家社科基金《成果要报》上报中央。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拟分三步推进研究工作：第一步是到9月底以前，各小组按原订计划完成初稿修



改，主要是归纳和提炼目前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总结带规律性的东西，努力体现研

究深度和新意。第二步是在10月份前后，拟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要求，对需要进行

衔接和调整的内容作进一步修改补充，并及时体现和反映社会上的最新研究成果。

第三步是在11月底以前，各小组牵头人将审改后的撰稿全部报送课题负责人审定，

争取在12月份将全部研究成果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并按规定申请结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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